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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31  

日  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 時 6 分（中午 12 時 39 分休息，

下午 3 時 4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許 崑 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陳 政 聞 張 漢 忠 蔡 金 晏 許 慧 玉 

         蕭 永 達 林 武 忠 顏 曉 菁 鍾 盛 有 

許 福 森 蘇 琦 莉 黃 柏 霖 周 鍾 㴴 

林 瑩 蓉 方 信 淵  柯 路 加 翁 瑞 珠 

林 富 寶  連 立 堅 莊 啟 旺 陳 玫 娟 

陸 淑 美 唐 惠 美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陳 粹 鑾  陳 信 瑜 周 玲 妏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吳 益 政 張 文 瑞 俄鄧．殷艾 陳 明 澤 

陳 美 雅 童 燕 珍 陳 麗 珍 康 裕 成 

郭 建 盟  徐 榮 延 藍 星 木 劉 德 林 

張 豐 藤  林 宛 蓉 李 喬 如 韓 賜 村 

黃 天 煌  蘇 炎 城 陳 慧 文 林 義 迪 

林 芳 如  李 順 進 鄭 新 助 洪 平 朗 

黃 石 龍  曾 麗 燕 鄭 光 峰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洪 秀 錦 吳 利 成  李 長 生 

請  假：議 員 李 雅 靜 

列  席：市政府─市 長：陳 菊 

副 市 長：劉世芳 

副 市 長：李永得 

副 市 長：吳宏謀 

秘 書 長：李瑞倉 

副 秘 書 長：陳鴻益 

秘 書 處 副 處 長：許群英 

觀 光 局 局 長：許傳盛 

消 防 局 局 長：陳虹龍 

文 化 局 局 長：史 哲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許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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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局 局 長：陳勁甫 

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盧維屏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校 長：張惠博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陳存永 

法 制 局 局 長：曾慶崇 

衛 生 局 局 長：何啟功 

教 育 局 局 長：鄭新輝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范織欽 

地 政 局 局 長：謝福來 

警 察 局 局 長：黃茂穗 

政 風 處 處 長：陳榮周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曾文生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趙建喬 

新 建 工 程 處 處 長：郄爾敏 

工 務 局 局 長：楊明州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古秀妃 

民 政 局 局 長：曾姿雯 

財 政 局 局 長：簡振澄 

社 會 局 局 長：張乃千 

主 計 處 處 長：張素惠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陳冠福 

水 利 局 局 長：李賢義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陳金德 

勞 工 局 局 長：鍾孔炤 

人 事 處 處 長：城忠志 

農 業 局 局 長：蔡復進 

海 洋 局 局 長：賴瑞隆 

新 聞 局 局 長：丁允恭 

兵 役 局 局 長：黃憲東 

本 會─副 秘 書 長：吳修養 

專 門 委 員：江聖虔 

專 門 委 員：林愛倫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許進興 

議 事 組 主 任：黃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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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假：市政府─副秘書長陳鴻益 

秘書處代理處長蘇麗瓊（由副處長許群英代理） 

主  席：許議長崑源 

記  錄：蘇美英、姜愛珠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宣讀本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0 次會議紀錄，並經大會認可

確定。 

乙、質詢事項 

上午繼續市政總質詢 

質詢議員： 

陳議員麗珍 

蘇議員琦莉 

陳議員粹鑾 

答詢人員： 

民政局曾局長姿雯 

觀光局許局長傳盛 

陳市長菊 

吳副市長宏謀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交通局陳局長勁甫 

都市發展局盧局長維屏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劉副市長世芳 

文化局史局長哲 

丙、討論事項 

二讀會 

一、審議議長交議議員臨時提案 

編號：2     類別：教育   提案人：黃柏霖 

案由：請審議建請成立「高雄市政府辦理 2013 世界運動舞蹈大賽 

及 2014 國際馬拉松競賽經費來源及使用情形」專案調查小

組。 

決議：同意成立專案調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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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2             類別：財經 

案由：請審議 103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發言議員： 

陳議員麗娜 

說明人員： 

工務局楊局長明州 

決議：歲出部門－ 

環境保護局第 6 頁至第 11 頁：照案通過。 

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第 4 頁至第 5 頁：照案通過。 

環境保護局南區資源回收廠第 4 頁至第 5 頁：照案通過。 

消防局第 5 頁至第 8 頁：照案通過。 

工務局第 5 頁至第 9 頁：照案通過。 

新建工程處第 4 頁至第 10 頁：照案通過。 

養護工程處第 5 頁至第 6 頁：照案通過。 

土地開發處第 5 頁至第 6 頁：照案通過。 

都市發展局第 10 頁至第 14 頁：照案通過。 

丁、決定事項 

主席許議長崑源於下午 3 時 7 分提：目前收到黃議員柏霖臨時提案，因

有時效性，擬依據議事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逕提大會即行討論，請

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戊、其他事項 

一、主席許議長崑源於上午 9 時 35 分報告：現在有鳳山區忠孝國小教

學組長張文萍及李鴛燕老師帶領學生在旁聽席旁聽，請大家鼓掌歡

迎。 

（全體鼓掌歡迎） 

二、主席許議長崑源於上午 10 時 49 分報告：現在有鳳山區忠孝國小衛

生組長鄧凱仁及黃麗雅老師帶領學生在旁聽席旁聽，請大家鼓掌歡

迎。 

（全體鼓掌歡迎） 

三、主席許議長崑源於上午 11 時 34 分報告：現在有苓雅分局巡官簡應

欽及志工分隊長陳淑芬帶領志工在旁聽席旁聽，請大家鼓掌歡迎。 

（全體鼓掌歡迎） 

己、散會：下午 3 時 1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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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31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5 日下午 3 時 4 分） 

1.審議議長交議議員臨時提案。 

2.審議 103 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下午繼續開會，要不要清點人數，怎麼那麼少人，快點叫進來，再等你

們 5 分鐘，若這樣七、八個議員而已，就清點人數。向大會報告，下午的

議程二、三讀會，在繼續討論追加預算之前，黃議員柏霖提臨時提案一案，

因為有時效性，依據議事規則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逕提大會進行討論，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確認。（敲槌決議）請宣讀。 

請看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案彙編，議員臨時提

案（續），請看提案表，編號 2、類別：教育、提案人黃柏霖議員、連署人

有陳議員玫娟等 4 位、案由:請審議建請成立「高雄市政府辦理 2013 世界

運動舞蹈大賽及 2014 國際馬拉松競賽，經費來源及使用情形」專案調查小

組，辦法如案由。請審議。 

有沒有意見？沒有，那就同意成立專案調查小組。（敲槌決議） 

接下來繼續審議 103 年度第一次追加預算歲出部分，從環保局開始，請

徐議員榮延上台。請宣讀。 

請看 11-1，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請看第 6 頁至第 7 頁，科目名稱：

垃圾集運與清潔維護-垃圾集運管理、原預算數：7 億 7,204 萬 4,000 元、

第一次追加預算數：2,615 萬 4,000 元、追加後預算數：7 億 9,819 萬 8,000

元。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請審議。 

沒意見嗎？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請看第 8 頁至第 9 頁，科目名稱：土壤及水污染管理防治-土壤及水污染

管理防治、原預算數：2,394 萬 3,000 元、第一次追加預算數：435 萬 1,000

元、追加後預算數：2,829 萬 4,000 元。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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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意見嗎？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請看第 10 頁至第 11 頁，科目名稱：都市廢棄物處理-都市廢棄物處理、

原預算數：1 億 561 萬 4,000 元、第一次追加預算數：1,679 萬元、追加後

預算數：1 億 2,240 萬 4,000 元。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請審議。 

沒意見嗎？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請看 11-2，中區資源回收廠，請看第 4 頁至第 5 頁，科目名稱：垃圾焚

化業務-垃圾焚化操作、原預算數：1 億 7,378 萬 4,000 元、第一次追加預

算數：1,000 萬元、追加後預算數：1 億 8,378 萬 4,000 元。委員會審查意

見：照案通過。請審議。 

沒意見嗎？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請看 11-3，南區資源回收廠，請看第 4 頁至第 5 頁，科目名稱：垃圾焚

化業務－垃圾焚化操作、原預算數：1 億 6,013 萬元、第一次追加預算數：

1,000 萬元、追加後預算數：1 億 7,013 萬元。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請審議。 

沒意見嗎？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環保局第一次追加預算審議完畢。 

繼續。 

請看 18-1，高雄市政府消防局，請看第 5 頁至第 6 頁，科目名稱：一般

行政-業務管理、原預算數：1 億 2,961 萬 4,000 元、第一次追加預算數：

2,024 萬 6,000 元、追加後預算數：1 億 4,986 萬元。委員會審查意見：照

案通過。請審議。 

沒意見嗎？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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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第 7 頁至第 8 頁，科目名稱：消防業務-災害管理業務、原預算數：

1,195 萬 1,000 元、第一次追加預算數：800 萬元、追加後預算數：1,995

萬 1,000 元。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請審議。 

沒意見嗎？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保安委員會追加預算審議完畢。 

接下來工務委員會部分，請曾議員麗燕上台。 

請各位議員翻開第 7 冊，工務局主管 7-1，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第 5 頁到

第 6 頁，科目名稱：建築管理-建照審查及施工公安使用管理、原預算數：

9,948 萬 3,000 元、第一次追加預算數：565 萬元、追加後預算數：1 億 513

萬 3,000 元。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請審議。 

陳議員麗娜，請發言。 

問一下局長，上一次挖路費的問題，又過一陣子了，到底有沒有結果呢？

你從過年前拖到現在，半年又過去了，這半年還是這樣給人家收，你看這

怎麼辦，你上次說你們局裡面已經通過了，那往上在送，行政流程應該效

力不會那麼差才對吧！這樣一過又過了一個多月，請局長回應一下。 

局長，請說明。 

我們的這一種程序，就是我們的局務會議已經通過了，要經過副秘書長

召集府內相關財主單位確認，也確認過了。 

這個也已經確認過了嗎？ 

對，現在已經提到我們的法規審議委員會，在 5 月 23 日會召開法規審

議…。 

5 月 23 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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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下個禮拜，法規審議委員會通過以後，就會提市政會議，市政會議通

過以後，就會發布實施。 

你預計大概多久？6 月之前有可能過嗎？ 

應該可以，因為法規是在下個禮拜，法規一通過的話，我們就會馬上送

到市政會議。 

那麻煩局長一下。 

好，我們會加速。 

謝謝。 

沒意見嗎？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請看第 7 頁到第 9 頁，科目名稱：工程企劃行政管理-工程企畫業務管理

及策略規劃、原預算數：2 億 8,094 萬 5,000 元、第一次追加預算數：6

億 2,455 萬元、追加後預算數：9 億 549 萬 5,000 元。委員會審查意見：

照案通過。請審議。 

沒意見嗎？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請翻開 7-2，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第 4 頁到第 10 頁，科目名稱：道路橋梁

廣場地景工程-新建道路橋梁廣場地景、原預算數：24 億 4,033 萬 3,000

元、第一次追加預算數：2 億 3,851 萬 5,000 元、追加後預算數：26 億 7,884

萬 8,000 元。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請審議。 

沒意見嗎？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請翻開 7-4，工務局養護工程處，第 5 頁到第 6 頁，科目名稱：公共建

設-公共設施改善工程、原預算數：18 億 7,851 萬元、第一次追加預算數：

1 億 8,216 萬 3,000 元、追加後預算數：20 億 6,067 萬 3,000 元。委員會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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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意見嗎？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工務局追加預算審議完畢。接著請看第 12 冊，地政局主管，12-2，地政

局土地開發處第 5 頁到第 6 頁，科目名稱：土地開發業務－地上物拆遷補

償及工程規劃、原預算數：3,212 萬 2,000 元、第一次追加預算數：6,800

萬元、追加後預算數：1 億 12 萬 2,000 元。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請審議。 

沒意見嗎？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土地開發處審議完畢。請翻開 13-1，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第 10 頁

到第 11 頁，科目名稱：都市發展業務-社區營造業務、原預算數：2,827

萬 1,000 元、第一次追加預算數：120 萬元、追加後預算數：2,947 萬 1,000

元。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請審議。 

沒意見嗎？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請看第 12 頁到第 14 頁，科目名稱：都市發展計畫業務-都市規劃設計及

更新業務、原預算數：7,533 萬 6,000 元、第一次追加預算數：500 萬元、

追加後預算數 8,033 萬 6,000 元。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請審議。 

沒意見嗎？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工務委員會第一次追加預算全部審議完畢。 

今天的議程到此結束，散會。（下午 3 時 17 分） 

 

 

 


